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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知发〔2025〕28 号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《福建省
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企业创新发展

若干举措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知识产权局、科技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、

财政金融局、经济发展局，福州、厦门、泉州市委金融办，漳州、

三明、莆田、南平、宁德市政府办公室，龙岩市财政局，各金融

监管分局，各直属金融监管支局，各银行业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加强知识产权金融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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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交易、质押等机制，积极服务科技企业融资

增信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现将《福建省知识产权金融服务

企业创新发展若干举措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中共福建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

2025 年 12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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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企业
创新发展若干举措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的

指导意见》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

推动我省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企业创新发展，特制定如下举措。

一、建立知识产权线上快速确权机制。建立便利化知识产权

确权机制，在“知创福建”“金服云”等平台上线“专利业务办

理系统”，供各类创新主体、银行业机构、评估机构等开展线上

查询专利权法律状态，实现线上快捷确权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市场

监管局、省委金融办）

二、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制。加大力度推广实施《专利

评估指引》国家标准，支持评估机构综合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

等新技术，研发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场景的价值评估

工具，提高评估效率。鼓励银行业机构建立知识产权价值内部评

估体系，对单笔 1000 万元以下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，通过内部

评估或银企协商形式确定价值；支持有条件的银行业机构探索用

知识产权整体评价替代价值评估。引入国内较成熟的智能化专利

评估系统，在“知创福建”“金服云”等平台开设“评估工具”

专区，为创新主体提供基础价值评估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市场

监管局、省委金融办、福建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金融监管局）

三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登记便利化办理。在“知创福建”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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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专区，提供“价值评估+产权质押+

交易登记”一站式服务。推动银行业机构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专利

质押登记，督促辖区内银行业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，对

照在线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要点以及风险处置预案，加强业务培

训，实行专用账号、专人管理，实现代办质押登记业务节点全流

程可追溯，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市场监管局、福建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金融监管局）

四、推动知识产权成果进场交易。支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

展，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福建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

等进行线上技术交易。支持在福建省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设立

技术合同登记服务机构，提供“知识产权交易+技术合同登记+

权属变更备案”一站式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科技厅、省市场监

管局）

五、推动金融赋能知识产权成果转化。支持银行业机构针对

企业购买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专利等知识产权，开发成果转化

贷等相关信贷产品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合

作，引导第三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银企战略合作以及科创企业

专利产业化提供全链条服务，促成科创企业与高校、科研机构产

学研深度融合，推动金融资源赋能知识产权成果转化。（责任单

位：福建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金融监管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科技厅）

六、优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体系。支持银行业机构研究

制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项支持政策，在业务授权、资源调配、

绩效考核、尽职免责等方面给予差异化安排。鼓励有条件的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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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机构在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、产业园区等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

开展专业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，或依托科技支行等加大知识产权

质押贷款推广力度。支持银行业机构加强知识产权金融专业人才

培养，打造懂金融、懂知识产权的复合型专业团队，研究设立直

达基层信贷员的个人奖励计划，激发基层人员开展知识产权金融

服务积极性。（责任单位：福建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金融监管局、

省市场监管局）

七、强化知识产权押品和模式创新。鼓励银行业机构对企业

的专利权、商标专用权等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进行打包组合质押

融资。支持银行业机构扩大知识产权质押物范围，在风险可控的

前提下探索将数据权益、地理标志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纳入可

质押知识产权范畴，积极服务科技企业融资增信。鼓励金融机构

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新型业务模式，发挥资本市场作用，拓宽

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。（责任单位：福建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金融

监管局、省委金融办、省市场监管局）

八、丰富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和服务。引导银行业机构发挥数

据要素价值，自主创设或联合“金服云”等融资对接服务平台开

发更多适合科技型企业的信贷产品，上线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专

区，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。鼓励商业银行推出针对战略性新兴

产业、未来产业的知识产权金融产品，定制专属金融服务。支持

融资担保机构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有效模式和路径，畅通知

识产权价值转化渠道。（责任单位：福建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金融

监管局、省委金融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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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配套制度。鼓励有条件的厦门、

泉州等地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，探索

建立“风险补偿基金+担保公司+合作评估公司+银行”四方风险

补偿模式。完善福建省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，健全知识产权交

易机制，探索设置“知识产权质物处置专区”，推动线上线下流

转处置。持续完善“金服云”等金融服务平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

专区功能，提供白名单企业查询、贷款产品查询、融资对接、政

策解读等综合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市场监管局、福建金融监管

局、厦门金融监管局、省委金融办、省科技厅）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2025 年 12 月 19 日印发


